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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執行簿記工作 

編號  109566L3 

應用範圍  執行簿記功能。 這適用於執行銀行釐定的不同會計程式所需的所有數據。 

級別  3 

學分  3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職務範圍的知識 

能夠: 

 根據銀行的指引，將正確的交易資料記錄在適當的賬簿，包括應付賬項及其他調整 (如：

應付未付的薪金支出) ，從而展示具備銀行會計程序標準的能力； 

 掌握會計知識，根據銀行的指引，平衡會計期間和流程的會計月/季度內所進行的所有交易

。並預備財務報表，以供管理人員審查。 

 

2. 應用 

能夠: 

 檢查並重新確認數據準確性，以確保交易 / 收費賬項記錄在正確的賬戶，總賬內的賬項亦

已正確記錄在一般分類賬賬戶； 

 根據銀行定義的會計程式將交易數據放入適當的賬本； 

 糾正核查過程中發現的所有錯誤交易，確保會計記錄的可靠性和完整性； 

 驗證在財務報表上各項項目的數字已反映會計週期內的全部交易。 

 

3. 專業行為及態度 

能夠: 

 根據銀行的政策指引和外部法規，保存有關文件，如憑單、購貨訂單、薪金支出、供應商

發票、應付賬款檢查的申請，使有關各方能簡便地索取所需檔案以進行審查。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: 

 負責會計有關資料的簿記。所有記錄必需準確、可靠及符合會計程序準則。 

備註   
 

  


